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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一方网络直播打赏的法律边界

促销季里的“消费指南”  《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第

六条规定： 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

意， 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

产打赏， 数额明显超出其家庭一般

消费水平， 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

利益的，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

千零六十六条和第一千零九十二条

规定的“挥霍”。

直播打赏构成“挥霍”的认定

□ 熊燕

  （一）构成“挥霍”的三大核心要

件：

1.单方擅自处分共同财产。 夫妻

共同财产处分需遵循平等协商原则，

未经配偶同意进行打赏，直接违反《民

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二条规定的共同

处分权。

2. 金额明显超出家庭消费水平。

这是一个动态的判断标准， 需要结合

具体案件中夫妻家庭收入、 负债以及

当地消费水平等因素来综合认定。 同

时，也需要考虑持续性因素的影响。长

期小额打赏累计达到较大金额的程

度，同样可能被认定为超标。

3. 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

打赏消耗夫妻共同财产应当达到严重

程度而非一般程度，才构成“挥霍”。何谓

“严重”，相对于家庭经济根基而言，如果

夫妻一方擅自打赏导致家庭储备金被消

耗完毕、房贷逾期、子女教育费用无法支

付或者导致夫妻共同财产大比例减少，

就构成对家庭经济根基的动摇， 形成对

夫妻共同财产的严重损害。

（二）构成“挥霍”的两大法律后果：

1.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夫妻一

方擅自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构成《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六条婚内可以主张分割夫

妻共同财产的两类法定情形之一。

2.离婚时少分或不分财产。 夫妻一

方“挥霍”夫妻共同财产也是《民法典》第

一千零九十二条规定的， 离婚财产分割

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的情形之一。

司法裁判的核心要素

  结合实践， 我们可以归纳出人民

法院重点审查的五大核心要素：

（一） 金额的合理性与家庭承受

力。 这一点在前面构成要件时已经重

点提及。

（二）打赏方与主播关系性质。 这

一关系性质实际上密切关联打赏行为

是否仍属于数字消费的范畴。 打赏方

仅仅只是单纯地作为粉丝， 通过打赏

与主播建立互动， 相较于打赏方已经

与主播建立线下联系并有一些暧昧言

行，两种情形下，同等金额的打赏，后

者显然更容易被评断为超出正常消费

的范畴。

当然， 涉及婚外情等违背公序良

俗的打赏，可以同步适用《婚姻家庭编

司法解释（二）》第七条的规定主张赠

与无效。

（三） 主观状态与善意与否的认

定。 打赏行为是否构成“挥霍”一定程

度上受打赏方的主观状态影响， 如果

打赏的夫妻一方刻意隐瞒配偶， 如屏

蔽银行短信、 在网络上谎称单身等，那

么， 其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恶意比

较容易确认。

（四）家事代理权的边界。 夫妻间的

家事代理权不仅适用于传统的家庭事务

处理， 同样也适用于夫妻双方各自都应

享有的娱乐消费自由。小额的、在日常生

活娱乐开销范围内的直播打赏行为仍属

于家事代理权边界内。

（五）打赏是否具有真实、合理的消

费目的。 这一因素主要涉及直播内容的

审查以及打赏模式是否具有一般文化消

费习惯的审查。 如个案中一名传统文化

爱好者基于对非遗技艺直播的关注，长

期持续打赏的行为可能会被认定属于正

常文化消费范畴， 在直播内容可以带给

人较大文化获得感和精神愉悦感的情况

下， 哪怕打赏金额累计已经比较高也可

能仍属于可容忍的文化消费范畴。

（作者为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少年家事庭副庭长 来源：“上海二中院”

公众号）

扫一扫看视频

老年人往往是诈骗分子的头号目标， 为此， 浦东新区

人民检察院拍摄制作了 《假如沪上老年大学有“反诈课”》

系列视频。

在第一、 第二课中， 聚焦 AI 换脸诈骗和养老投资诈

骗， 让老人们听沪语学法律， 守住自己的养老金， 做个既

“门槛精” 又“懂经” 的摩登老年人。

（来源：“浦东检察”公众号）

假如老年大学有“反诈课”

（来源：“杨浦检察”公众号）

  文字： 张颖 制作： 朱雪琳

①美容指南 ②文娱指南

③养生指南

④网购指南


